
2 0 0 6 年 3 月 2 7 日 會 議  

資 料 文 件  

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 

索償代理  

 

 立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律 事 務 委 員 會 在 2 0 0 6 年 3 月 1 3 日 的 函 件 中，要 求

政 府 以 書 面 解 釋 當 局 在 索 償 代 理 方 面 的 政 策 。 本 文 件 旨 在 說 明 政 府 在 這

方 面 的 立 場 和 此 事 的 最 新 進 展 。  

2 .  政 府 在 2 0 0 5 年 11 月 提 交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文 件 中 表 示，政 府 處 理 此 事

的 手 法 會 分 為 三 方 面 ， 即 公 眾 教 育 、 可 能 提 出 檢 控 及 考 慮 是 否 有 需 要 立

法 。  

3 .  政 府 在 2 0 0 6 年 2 月 提 交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文 件 中 報 告 ， 律 政 司 於 2 0 0 6

年 1 月 與 法 律 專 業 團 體 的 代 表 舉 行 會 議 。 會 後 ， 雙 方 同 意 有 需 要 採 取 跟

進 行 動 ， 防 止 索 償 代 理 進 行 非 法 活 動 。 警 方 會 繼 續 對 某 些 索 償 代 理 的 活

動 進 行 調 查 ， 而 政 府 及 法 律 專 業 團 體 則 會 致 力 於 教 育 市 民 ， 加 強 他 們 對

索 償 代 理 不 當 活 動 的 認 識 。 這 包 括 在 有 關 的 政 府 部 門 及 醫 院 張 貼 海 報 或

告 示 ， 提 高 市 民 對 索 償 代 理 的 警 覺 。  

4 .  會 後 ， 政 府 已 按 照 會 上 同 意 的 各 點 ， 執 行 有 關 措 施 。  

( I )  公眾教育  

5 .  律 政 司 已 經 與 相 關 部 門 和 團 體 討 論 這 事 項。為 防 止 索 償 代 理 進 行 非

法 活 動 ， 他 們 已 經 或 建 議 採 取 的 措 施 概 述 如 下 。  

勞 工 處  

6 .  ( i )  勞 工 處 現 已 在 轄 下 的 僱 員 補 償 科 及 職 業 醫 學 科 辦 事 處 ， 以 及 僱

員 補 償 評 估 委 員 會 為 受 傷 僱 員 進 行 永 久 喪 失 賺 取 收 入 能 力 評 估

的 公 立 醫 院 內 ， 向 受 傷 僱 員 派 發 新 的 單 張 。 有 關 單 張 夾 附 於 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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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A。  

 ( i i )  勞 工 處 已 在 僱 員 補 償 科 辦 事 處 等 候 室 的 電 子 顯 示 版 上 發 放 提

醒 受 傷 僱 員 的 信 息 ， 並 將 載 有 同 類 信 息 的 海 報 ， 張 貼 在 辦 事 處

等 候 室 顯 眼 的 位 置 。  

 ( i i i )  勞 工 處 正 計 劃 加 強 有 關 辦 事 處 的 廣 播 系 統，以 便 在 辦 事 處 的 等

候 室 播 放 提 醒 市 民 的 信 息 。  

 ( i v )  僱 員 提 出 的 工 傷 補 償 申 索 如 有 爭 議 或 未 能 解 決 時，勞 工 處 的 職

員 會 適 當 地 告 知 受 傷 僱 員 尋 求 法 律 援 助 及 其 他 恰 當 和 免 費 的

法 律 諮 詢 服 務 的 途 徑。勞 工 處 職 員 會 按 僱 員 的 意 願 轉 介 他 們 申

請 法 律 援 助 ， 或 協 助 他 們 直 接 在 區 域 法 院 登 記 申 索 。  

 ( v )  勞 工 處 已 得 到 有 關 的 物 業 管 理 處 的 協 助，派 護 衛 員 在 轄 下 僱 員

補 償 科 ／ 職 業 醫 學 科 辦 事 處 的 鄰 近 範 圍 駐 守，以 便 監 察 及 制 止

索 償 代 理 進 行 招 徠 生 意 的 活 動 。  

社 會 福 利 署 (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組 )  

7 .  ( i )  自 從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計 劃 在 1 9 7 9 年 實 施 以 來 ， 社 會 福 利 署

一 向 的 做 法，都 是 由 該 署 職 員 向 所 有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申 請 人

解 釋 ， 申 請 人 有 權 透 過 私 人 執 業 律 師 或 法 律 援 助 署 (法 援 署 )就

他 們 涉 及 的 交 通 意 外 向 任 何 犯 錯 失 的 一 方 提 出 損 害 賠 償 ／ 補

償 申 索 。 同 時 ， 申 請 人 會 獲 發 一 份 名 為 “申 請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

助 計 劃 經 濟 援 助 須 知 ”的 通 告 (通 告 副 本 見 附 件 B )。該 通 告 提 供

有 關 的 資 料 ， 包 括 有 關 申 請 人 的 權 利 。 該 通 告 也 張 貼 在 交 通 意

外 傷 亡 援 助 組 辦 事 處 接 待 處 的 告 示 板 上 。  

 ( i i )  此 外 ，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組 辦 事 處 也 備 有 由 法 援 署 印 製 ， 題 為

“怎 樣 申 請 民 事 訴 訟 的 法 律 援 助 ”的 小 冊 子 ， 派 發 給 交 通 意 外 傷

亡 援 助 的 申 請 人 和 市 民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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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i i i )  社 會 福 利 署 一 直 得 到 交 通 意 外 傷 亡 援 助 組 辦 事 處 所 在 大 厦 的

物 業 管 理 處 的 協 助 ， 派 員 經 常 巡 邏 ， 以 阻 止 索 償 代 理 在 交 通 意

外 傷 亡 援 助 組 辦 事 處 附 近 進 行 任 何 招 徠 生 意 的 活 動 。  

法 律 援 助 署  

8 .  法 援 署 表 示 該 署 並 不 察 覺 任 何 索 償 代 理 在 該 署 辦 事 處 附 近 招 徠 生

意 。 但 作 為 一 項 預 防 措 施 ， 該 署 會 在 律 政 司 的 幫 助 下 ， 設 計 載 有 提 醒 市

民 小 心 索 償 代 理 的 信 息 的 海 報 ， 在 辦 事 處 張 貼 。  

醫 院 管 理 局 (醫管局 )  

9 .  ( i )  由 勞 工 處 印 製 有 關 索 償 代 理 的 海 報 和 發 出 的 通 告，已 經 在 醫 管

局 部 分 的 醫 院 內 張 貼，包 括 僱 員 補 償 評 估 委 員 會 為 受 傷 僱 員 進

行 評 估 的 醫 院 。  

 ( i i )  已 在 部 分 醫 管 局 的 醫 院 內 向 公 眾 派 發 勞 工 處 的 單 張 。  

 ( i i i )  已 指 示 護 衞 員 驅 趕 在 醫 院 範 圍 內 進 行 招 徠 活 動 的 索 償 代 理 。  

 ( i v )  醫 管 區 已 應 律 政 司 的 要 求 ， 向 所 有 轄 下 醫 院 轉 達 該 信 息 ， 強 調

索 償 代 理 的 招 徠 活 動 違 反 病 人 權 益 ， 並 且 是 不 合 法 的 ， 因 此 當

提 醒 護 衞 員 驅 趕 在 醫 院 範 圍 內 進 行 招 徠 活 動 的 索 償 代 理 。  

 ( v )  醫 管 局 已 計 劃 在 所 有 轄 下 醫 院 內 張 貼 由 勞 工 處 印 製 的 海 報，以

便 對 公 眾 進 行 教 育 。  

 ( v i )  醫 管 局 表 示 會 支 持 當 局 採 取 一 切 必 要 的 措 施 ， 保 障 公 眾 的 利

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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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提出檢控的可能  

1 0 .  律 師 會 已 向 律 政 司 提 供 有 關 多 間 索 償 代 理 在 互 聯 網 和 本 地 傳 媒 刊

登 廣 告 的 資 料 。 警 方 現 正 就 某 幾 宗 涉 及 索 償 代 理 非 法 活 動 的 可 疑 個 案 進

行 調 查 。 如 發 現 犯 罪 證 據 ， 律 政 司 會 考 慮 提 出 檢 控 。  

(III) 立法的可能  

1 1 .  當 局 在 2 0 0 6 年 1 月 與 專 業 團 體 會 面 時 ， 與 會 各 方 普 遍 認 同 較 為 妥

善 的 做 法 是 ， 先 觀 察 檢 控 行 動 能 否 遏 止 索 償 代 理 的 非 法 活 動 ， 然 後 才 考

慮 是 否 進 行 立 法 修 訂 。  

1 2 .  律 政 司 認 為 現 時 沒 有 充 分 理 據 進 行 立 法 。  

(IV) 政府的立場  

1 3 .  根 據 香 港 法 律 ， 助 訟 及 包 攬 訴 訟 目 前 仍 屬 罪 行 。 律 師 不 能 以 “不 勝

訴 ， 不 收 費 ”的 模 式 提 供 服 務 。 政 府 的 政 策 是 ， 如 發 現 索 償 代 理 犯 罪 的

證 據 ， 律 政 司 會 考 慮 向 觸 犯 該 等 罪 行 者 提 出 檢 控 。 政 府 會 繼 續 監 察 有 關

情 況 ， 並 與 法 律 界 及 有 關 部 門 磋 商 ， 以 確 保 市 民 有 使 用 司 法 服 務 的 途

徑 ， 而 公 眾 利 益 亦 獲 得 充 分 保 障 。  

1 4 .  根 據 近 期 一 宗 高 等 法 院 案 件 (高 院 雜 項 案 件 2 0 0 4 年 第 2 8 7 8 號 )的 判

詞 所 載 述 的 事 實 ， 案 中 的 部 分 索 償 代 理 可 能 涉 及 包 攬 訴 訟 及 助 訟 行 為 。

當 局 得 悉 案 件 已 經 報 警 ， 現 正 由 警 方 調 查 ， 如 發 現 犯 罪 證 據 ， 律 政 司 會

考 慮 採 取 適 當 的 檢 控 行 動 。  

(V) 律政司的建議  

1 5 .  鑑 於 警 方 正 就 若 干 懷 疑 案 件 進 行 調 查 、 英 國 目 前 有 關 這 方 面 的 發

展 ， 以 及 正 就 按 條 件 收 費 進 行 諮 詢 等 因 素 ， 我 們 建 議 繼 續 監 察 香 港 及 英

國 的 情 況 ， 然 後 才 決 定 未 來 的 行 動 。  

 

律 政 司  

2 0 0 6 年 3 月  

# 3 2 5 1 2 5  






